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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安全生产培训机构备案评估标准（满分100分）
  
被评估机构：                                                              评估时间： 
	评估内容
	量化分数
	标  准
	评分办法
	扣
分
	得
分
	备注

	安全生产培训机构的基本条件（缺少任何项一票否决）
	一票否决
	1.法人资格：证明安全培训机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机构的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等；
2.具有固定、独立和相对集中并且能同时满足一定规模培训需要的教学设施和实操设备。
	1.无法人资格证明，不予备案；
2.无固定、独立和相对集中的教学设施设备和实操场地（不能提供教学设施设备的购置发票和实操场地的租赁合同），不予备案。
	
	
	

	组织管理
（少于10分视为不合格）
	14
	1.配备3名及以上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且具有安全培训教师资格证的管理人员。（3分）
	1.符合要求的专职管理人员3名及以上得3分，人员不足扣3分。
专职培训安全管理人员要求：
（1）专职管理人员与培训机构有正式劳动关系证明材料、社会保险缴费单据、任职文件等资料；
（2）培训机构应有机构章程，人员分工职责明确，专职负责本单位安全培训管理工作，不能兼职；
（3）专职管理人员持有安全培训教师培训合格证或应急管理培训教师岗位证书（在有效期内）。
	
	
	

	
	
	
2.培训机构开展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培训，每个行业类别应配备专（兼）职教师2名及以上，应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并取得中级及以上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证或高级职称，具有相应专业背景和5年及以上实践经验。
培训机构开展特种作业人员培训，每个特种作业类别应配备专（兼）职教师3名及以上；其中，电工作业、焊接与热切割作业和高处作业每个作业类别应至少配备1名专职教师；线下理论培训专（兼）职教师应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实际操作培训专（兼）职教师应取得过与所授课程对应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或中级工及以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专（兼）职教师应具有相应专业背景和5年及以上实践经验。（7分）
	1.符合开展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培训的教师要求的，得3分；少1人，扣3分；
2.符合开展特种操作人员培训的教师要求的，得4分；少1人，扣4分。
专（兼）职教师要求：
（1）培训机构开展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培训，每个行业类别应配备专（兼）职教师2名及以上，应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并取得中级及以上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证或高级职称，具有相应专业背景和5年及以上实践经验。
（2）开展特种作业人员培训线下理论培训专（兼）职教师应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实际操作培训专（兼）职教师应取得过与所授课程对应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或中级工及以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专（兼）职教师应具有相应专业背景和5年及以上实践经验。
（3）专（兼）职安全培训教师须取得教师资格证或安全与应急管理培训教师岗位证书。
（4）培训教师应熟悉安全培训教学规律、掌握安全生产相关知识和技能，并有在本专业领域从事5年以上的实践工作经验的有效证明材料。
（5）专职安全培训教师应当是本单位在职职工，与培训机构有正式劳动关系证明材料、社会保险缴费单据等资料、任职文件、职称证书等证明材料齐全。
（6）兼职教师与培训机构签有聘用合同，并在有效期内。
（7）从事特种作业操作资格安全培训的教师，还应具备与所培训作业类别相适应的、专门的安全生产知识和实际操作能力，从教相应类别特种作业操作证书，在相应作业类别领域具有连续工作5年以上的实践经验的有效证明材料。
	
	
	

	
	
	3.有健全完善的安全培训管理制度、工作规则。（4分）
	1.具备岗位责任制、培训教学管理、教师管理、学员管理、培训教学评估、培训档案管理、设备设施管理、安全和应急管理、财务管理、后勤管理制度，各种器材、设备安全操作规程，培训评价制度，岗位责任制，相关的规程，安全、消防、保卫制度，其他满足教学的规章制度，得1分；少1项扣1分。
2.具备满足相应行业安全生产培训大纲要求的教材与课件，并建立教材与课件定期更新、审核机制，得2分；课件未达到大纲要求，少1个课件扣2分；
3.建立完善的教学评估考核机制，教学评估考核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评估指标：培训内容、培训方式与方法、课件、培训效果，得1分，少1项扣1分。
	
	
	

	办公场所及理论教学设施设备
（少于20分视为不合格）
	18
	（1）有固定独立的办公场所，总面积不少于50平方米；配备办公电脑、打复印机、资料柜；有固定独立的档案室。（6分）
	1.办公场所面积大于等于50平方米、办公设备齐全、有独立档案室，得6分；
2.办公场所面积小于50平方米，不得分；
3.办公设备少1项，不得分；
4.无独立档案室，不得分。
教学及后勤保障设施：
（1）具有固定办公场所（有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配备满足日常办公需要的办公设备（电脑、打印机等）。
（2）设置有档案室，使用面积与人员类别和培训规模相匹配。
（3）培训教室应固定、独立和相对集中，可满足日常学员培训学习需求。
（4）涉及送教上门服务的培训教室以及实操场地也须满足教学条件。
	
	
	

	
	
	（2）理论培训场地应有固定、独立和相对集中的教室，满足同期60人及以上的培训需求，学员人均使用面积不少于1.5㎡（6分）
	1.达标（1人1套桌椅，面积90平方米）得6分；不达标不得分。
要求：
（1） 培训教室使用面积能够满同时满足60人及以上规模培训需要。
（2）培训教室应满足消防安全和人员密集场所有关要求，无安全隐患，干净整洁，采光、通风良好，并有定期开展安全检查的记录。
	
	
	

	
	
	（3）教室内有与所承担的安全培训任务相适应的桌椅、教学投影、幕布、计算机、音响、360度无死角摄像头等固定教学设施设备及相应的硬件设施。（4分）
	1.硬件设备设施达标得4分；缺少1种设备视为不达标，设备不能正常使用，按缺少处理。
要求：
（1） 培训教室应配备相应的教学设施设备。
（2） 有独立的桌子、椅子、教学投影仪、幕布（幕布大小与教室面积匹配）、计算机、音响、360度无死角摄像头等固定的教学设施设备；
	
	
	

	
	
	是否使用网络培训和信息管理平台，有通过互联网进行教学的设备和基础设施、信息管理平台。（2分）
	1.线上安全生产培训平台应具备但不限于以下功能:课程管理、实名注册、远程教学、交流互动、学习记录、学时证明、档案管理、查询统计、人像抓拍、人脸识别、屏蔽快进、防止多点登录、无操作锁屏；具备上述功能得2分，缺少一项不得分。
远程培训要求：
（1）采取远程（网络）培训的，具备满足远程培训所需要的教学设备和基础设施；负责对平台培训课程进行审核，确保课程符合培训大纲要求，并对线上培训教学进行全过程管理。
（2）具有建立课程质量评估和教师评优淘汰机制，配备远程培训管理员，建立各项网络化的培训和信息管理平台，具备远程培训和远程互动交流功能。
（3）远程培训内容、学时（每学时不低于30分钟）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培训大纲要求。已对平台培训课程组织审核，具有审核相关记录资料；已与平台运营单位签订协议，并明确网络数据保密要求和安全责任。
（4）实施远程培训的课程应具备但不限于以下功能:课程管理、实名注册、远程教学、交流互动、学习记录、学时证明、档案管理、查询统计、人像抓拍、人脸识别、屏蔽快进、防止多点登录、无操作锁屏等基本功能
	
	
	

	特种作业实操培训场地及设施设备（4个作业类别的各工种评估分值低于80分视为不合格）
	30
	（1）申请机构须至少能够对4个以上特种作业类别实施安全培训；实际操作教学场地面积不小于60平方米/一个工种（根据省厅的新标准）；
（2）低压电工作业实作设备设施不少于10套（含），高压电工设备不少于1套（含）；熔化焊接与热切割作业实作设备设施不少于10套（含）；高处作业（安维拆、登高架设）实作设备设施不少于1套（含）；
（3）各工种实际操作培训场地配备360度无死角摄像头；
各工种实际操作培训场地及设备要求详细见附件。
	1.不能满足4个以上特种作业类别培训的，视为不合格；其中电工、焊接与热切割、高处三个作业类别应配备真实的实际操作培训设备设施，其他作业类别至少配备实物仿真培训设备设施；
2.实操培训场地面积小于60平方米/1个工种视为不合格；
3.实操真实或仿真设备的数量不足视为不合格，设备性能不完好视为无；
4.各工种实际操作场地及设备要求得分情况详见附件1-8；
5.分值算法：y=（x1+x2+x3…xn）*1/n（x为各个工种项目得分，n为项目数量）；
6.各个特种作业工种评估分值不满80分以上（含80分）的视为不合格。
要求：
（1）实操培训的场地应满足消防安全和人员密集场所有关要求，无安全隐患，干净整洁，采光、通风良好，并有定期开展安全检查的记录。
（2）课程设置须符合培训大纲，不能擅自改变教学内容，不能培训无关内容。
（3）必须满足培训学时要求，不得压缩培训学时，实操实训不能流于形式。
	 
  
	
	


	培训管理
	38
	（1）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相关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遵守培训相关规定(培训现场秩序、教学管理)，服从属地应急管理部门的日常监管。（10分）
	1.面授培训场所布局及设备设施不符合教学要求，培训现场混乱、管理不规范，1次扣2分，并立即整改；
2.提供虚假学时、签到表、考勤表、教师评价表的1次扣2分，并立即整改；
3.接到举报和投诉（核实后）1次扣2分，并立即整改。
4.不服从应急管理部门的日常监管，扣10分。
5.日常工作中需要报送的相关资料不按时报送、培训现场考勤视频不按时发送，一次扣0.5分，扣完为止。
	
	
	

	
	
	（2）按规定申报培训计划、考试计划，提供核发证书申请审批时所需的相关资料（保证其真实性）。（2分）
	1.未按规定程序申报，1次扣0.5分，扣完为止；
2.未按规定提交核发证书所需的资料，1 人1次扣0.5分，扣完为止；
3.提供虚假学历证明、学时和健康承诺书的，1 人1 项扣0.5分，扣完为止；并立即整改。
	 
	
	

	
	
	（3）有授课计划、教学课件内容、培训学时符合教学大纲要求。（4分）

	1.有与所申报培训工种相应的教学课件，并符合大纲要求，得2分；有相应工种的教学课件，但与大纲要求内容15%不一致的扣1分，30%不一致的扣2分；无相应工种的教学课件，不得分；
2.有教学面授课程学时、网络学时证明得2分；有1项不符合要求扣2分。
严格按照培训大纲规定组织教学培训：
（1）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与非煤矿山、金属冶炼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以及从事安全生产工作的相关人员的安全培训须按照国家大纲执行。
（2）除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和矿山、金属冶炼单位以外其他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及其他从业人员的安全培训应参照国家大纲执行。
（3）课程设置须符合培训大纲，不能擅自改变教学内容，不能培训无关内容。
（4）必须满足培训学时要求，不得压缩培训学时，不能用模拟真题代替理论培训、实操实训不能流于形式。
	 
	
	

	
	
	（4）培训档案齐全、规范。（3分）

	查阅资料和档案，培训档案齐全、规范得3分；不齐全、不规范，1项扣0.5分。
培训档案应具备以下材料：
（1）玉溪市安全培训计划报备表(市、县)；
（2）培训班开班通知书
（3）培训班集中面授课程表
（4）安全生产资格培训计划报备表（系统平台）
（5）委托培训协议书（知情同意书）
附件：知情同意书学员名单（签字）
（6）安全培训班教材发放登记表  
（7）培训班学员签到表
（8）培训班学员考勤表
（9）培训现场图片资料（理论、实操各2~4张彩照）
（10）课堂教学评价表（学员评教）
（11）培训班授课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表
（12）安全生产培训班课堂日志（班主任日志）
（13）培训班学员对安全培训机构满意度测评表
（14）用人单位对安全培训机构意见反馈表
（15）特种作业操作证考试计划申请表
（15-1）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员考核合格证考试计划申请表
（16）安全生产资格考试计划报备表（系统平台）
（17）培训班转考试名单（符合条件参加考试学员）
（18）2024（2025）-×××（安管、特种）学员考试成绩确认登记表
（19）制证审批表
包含：云南省安全生产“三岗人员”取证申请表、学员培训学籍卡（系统平台）、身份证原件复印件、毕业证原件复印件或学历证明、个人身体健康承诺书、网络学时证明
（20）知情同意书（学员签字手印）
（21）培训不合格学员相关资料
（22）培训班总结
（23）其他相关资料
	 
	
	

	
	
	（5）培训教材选用符合要求。（2分）
	1.培训教材选用符合要求2分；不符合要求1个工种扣1分，并立即整改。
	
	
	

	
	
	（6）教学管理规范、培训现场秩序规范，培训记录完整、齐全。（2分）
	1.教学管理规范，培训记录完整、齐全得2分；不符合要求1项扣1分，扣完为止。
	
	
	

	
	
	（7）培训教师资质符合规定并按照培训大纲组织教学，有教学效果进行评估，有学员意见反馈。（3分）
	1.培训教师资质符合规定，并按照培训大纲组织教学，有教学效果评估和学员意见反馈，得3分；
2.培训教师无相应资质或未按大纲组织教学，每1人（次）扣3分。
3.查阅资料，每期培训都有教学效果评估及学员意见反馈得1分；没有收集1期次扣1分。
	
	
	

	
	
	（8）有专人进行班级管理，有严格的考勤记录。（2分）
	1.查阅资料，有专人进行班级管理，有严格的学员签到、考勤记录得2分；不符合要求1次（项）扣0.5分。
	
	
	

	
	
	（9）培训收费。（2分）
	1.查阅各培训班收据，安全培训机构从事安全培训工作的收费，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按照行业自律标准或者指导性标准收费，收取的培训费用应符合培训实际，不能明显低于实际成本的，得2分。
	
	
	

	
	
	（10）参训人员考试通过率。（4分）
	1.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员考试通过率85%（含）以上2分，75%-84%得1分，75% 以下不得分；
2.特种作业人员考试通过率85%（含）以上2分；70%-84%得2分，70% 以下不得分。
3.未开展培训业务不得分。
	
	
	

	
	
	（11）年培训人数。（4分）
	1.年培训人数小于500人不得分，500-799人2分，800-999人3分，1000人以上4分。
	
	
	

	实  际  得  分  合  计
	
	
	

	评估专家组签名：                                                                                       


年   月   日

	培训机构负责人或委托代理人确认签名：

年   月   日


注：此评估评分表以百分制打分，实际总得分合计80分以上（含80分）为达标，其中每一项评估内容低于量化分数80分的，视为不合格，每项分数扣完为止。
1

